
殊，要做到管好管严堵住漏洞，

难度可想而知。加之全国上下

正实行国家税务机构和地方税

务机构分开，工作上相互协调

衔接的问题也有待解决。某区

有个体工商户 1 600 多人，但

税务机关的编制人数只有 25

人，一人要管一大堆，差错频频

出现，偷漏税款大量发生，1993

年一年就查出偷漏个人所得税

款 126 万元。

八难：征管措施落实欠差。

个人所得税欠款核查、补交征

收等基础性工作衔接不够，征

管措施前后存有脱节的现象，

如个人所得税的管理、检查措

施迟迟出不了台，致使个人所

得税的征收进展缓慢。有报载，

济南市在省级机关和直属单位

办理个人工薪所得税申报工

作，因前后衔接不够，进展缓

慢，已办理申报、代征代扣事宜

单位至今只占 10%。

九 难：惩处性法规 欠具体，

依法征收 难严肃。对偷漏税问

题的定性及处理标准、尺度不

明细，伸缩性较大，对初犯者、

再犯者和屡教不改者的处理适

用法律是否应有区别，税收法

规都没有明确具体的细则，这

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一定的

随意性，弱化了法律的严肃性。

十难：齐抓共管不 力，协税

护税机制不配套。税收征管是

需要各个部门互相支持、互相

配合，从税源控制、纳税管理到

监督检查，惩办违法行为，需要

税收部门同检察、法院、公安等

执法部门通力配合，而目前由

于主、客观原因，这种配合大多

地区还未形成。虽然不少地方

税务部门都设立了税务检察

室，通过检察人员提前介入税

收工作，强化税收管理，但由于

各自的责任、权利、义务没有细

化，存有着“到什么山唱什么

歌”的现象，特别是在征收有

“背景”人物的个人所得税时，

更是存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羞涩感，从而影响了办案效率

和办案质量。

（责任编辑  江正银）

问题探讨

关于建立

社会保 障体 系的

若 干 思考

白 洁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核

心特征是社会保障完全由国家和企

业包下来。其主要问题是社 会保障

对象的确定没有体现社会公平，保

险对象就过于狭窄，如失业保险只

涉及到国 有、大集体企 业的 正式职

工，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劳动者，却

被摒弃在国家的失业保险体 系之

外；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尚未实现社

会统筹，目前，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

的离休、退休金和医疗费开 支，是由

国家财政拨款解决的；全民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

资金，完全由各个企业自行负担，在

营业外列支，显然，这种社会保障筹

资方式，失 去了社会化调剂和保障

功能，尤其是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

蜕变为企业保险，造成新老企业之

间负担畸轻畸重；社会保障管理体

系有待规范，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工

作涉及到财税、金融、劳动、人事、民

政、卫 生等各级各 类机构，政出多

门，多头管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

协调和制约，社会保障这 个本应统

一的 系统被人为地割裂开来，部门

间少有配合，筹资办法混乱，支出标

准不统一。因此，我国现行的社会保

障制亟待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关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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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稳定，必须将其放在战略高

度上去研究，去解决，不仅要在经济

体制改革过程中同步配套改革社会

保障制度，而且要力争有所超前，以

便为改革铺路架桥，确保社会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总结历史经

验，改革并重筑社会保障制度应当

遵循正确的原则，主要来说：一是要

坚持量力而行，必须立足于我们的

国情，符合中国的实际，既要学习外

国的成功经验，又要考虑历史文化

传统的差异。二是要坚持公平与效

率兼顾，不可偏废；坚持整体推进，

重点突破，避免一哄而起。三是要坚

持配套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是庞大

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综合配套改

革，统一规划实施，割裂系统，分而

改之，难以收到良好效果，当然这并

不排除在若干环节上予以重点突

破，否则同样也会延缓社会保障制

度建立的进程。四是要坚持权利与

义务相统一。每个企业和企业职工，

工资收入者和农村劳动者，都有依

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义务和享受

社会保障的权利，但首先是尽义务，

在此前提下享受权利，这是社会公

平与互助共济精神的具体体现。

循上述思路，笔者认为社会保

障制度的改革与重筑，应从以下方

面着手：

第一，合理确定社会保障内容。

我国仍是一 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

家 ，温 饱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在确

定社会保障内容上既要体现出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不能超出国

力水平。当前，应当将主要财力用于

老龄、失业、伤亡等的社会救助上，

而对于住房分配等发达国家都慎之

又慎的高福利，则应当坚决摒弃在

社会保障之外。此外，社会保障应当

施泽于全体国民，切实贯彻社会保

障公平性原则，逐渐缩小直至最终

消灭城乡差别、社会成员身份差别，

绝不能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只拥

有纸面上的“权”，而得不到实际上

的“利”。

第二，加快社会保障方面的立

法。要以法律的形式确认我国社会

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各项内容，

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刚性，对于拒

不执行社会保障法律规定的，予以

法律制裁，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制度

的法制化程度，充分调动国家、企业

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依法筹集

社会保险基金，打破现今社会福利

方面的大锅饭，同时充分保障特定

困难条件下的劳动者的生活，维护

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

第三，加快建立新型城镇社会

保障体系。核心是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和医疗保险。1.扩大养老保险制

度的覆盖面，将保险对象扩大到城

镇各类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保险、

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

次养老保险体制，由基础养老金、年

工养老金、企业补充养老金和个人

缴纳金构成结构养老金制，同时，继

续发挥家庭养老作用，提高社会服

务功能，补充商业性保险机构在养

老保险中的不足。2.将失业保险的

范围扩大到所有城镇职工，保险基

金主要由企业在所得税前列支，支

付标准与当地失业率挂钩。3.继续

加大医疗保险力度，医疗保险基金

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支付，现阶

段，公费医疗仍由财政拨款为主，劳

保医疗以企业支付为主，个人负担

其中一部分，但要逐步加大个人支

付部分，对医疗费用确实超出个人

负担能力的，实行社会互济，在医疗

保险费中支付。

第四，迅速建立农村社会保障

制度。要集中精力加快发展农村保

险事业，提高广大农民对保险事业

的认识，理顺国家、保险机构和农民

三者的利益关系；改革合作医疗制

度，引入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切实可

行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投保农民

就医按规定比例报销医疗费，保险

基金不能满足时，由民政部门实施

必要的救济。

第五，适时开征社会保险税。不

分企业类型，对所有企业和行政事

业单位及个体劳动者征收社会保险

税，这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

途径，也是完善税收法律体系的必

要举措，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税收

的强制性，推进社会保障事业；通过

税收的稳定性，提供社会保障资金；

通过税收的公正性，确保新老企业

在平等条件下开展竞争。

第六，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规

划和管理机构，减少机构重叠、互相

扯皮、政出多门的现象，从而提高社

会保障的社会效益。通过统一机构，

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实现社会保障

事业上的政事分开，确保社会保障

基金的保值和增值。同时，以法律的

形式确认，任何部门，尤其是地方政

府不得将社会保障基金用于风险投

资，不得作为机动财力擅自动用

总之，改革和重塑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保障制度，涉及社会的 方方

面面，需要精心规划，严密实施，在

具体运作中，必须把握好政策，务求

平稳过渡，将社会震动减少到最低

限度。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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